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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陽 控 股（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7）

公告

建議更改本公司名稱

建議更改名稱

董事會建議將本公司英文名稱由「EYANG Holdings (Group) Co., Limited」更改為

「Tianli Holdings Group Limited」，以及將本公司之中文雙重外文名稱由「宇陽控

股（集團）有限公司」更改為「天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更改名稱須待以下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

1. 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批准更改名稱之特別決議案；及

2. 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發出更改名稱註冊證書。

待上述條件獲達成後，更改名稱將於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發出更改名稱註冊證

書當日起生效。

一份載有（當中包括）更改名稱相關資料，以及批准該事項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之通函，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股東。

建議更改本公司名稱

董事會建議將本公司英文名稱由「EYANG Holdings (Group) Co., Limited」更改為

「Tianli Holdings Group Limited」，以及將本公司之中文雙重外文名稱由「宇陽控股

（集團）有限公司」更改為「天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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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名稱之條件

更改名稱須待以下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

1. 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批准更改名稱之特別決議案；及

2. 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發出更改名稱註冊證書。

待上述條件獲達成後，更改名稱將於開曼群島公司註冊處發出更改名稱註冊證書

當日起生效。

更改名稱之理由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電子產品並於目前

專注於片式多層陶瓷電容器 (MLCC)產品。誠如本公司刊發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三月

十四日之公告以及刊發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的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公告所披露，本公司亦正在香港及海外成立若干全

資附屬公司，旨在開展及開發金融投資業務及提供財務服務，其中可能包括（但

不只限於）： (i)直接投資於債務、股權及╱或任何其他資產； (ii)資產管理；及 (iii)

提供財務顧問服務。鑒於上述原因，董事會認為更改名稱能夠更加準確地反映本

公司當前業務的發展方向。董事會認為更改名稱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更改名稱之影響

更改名稱將不會影響股東之任何權利或本公司之日常業務運作及╱或其財務狀

況。更改名稱生效後，印有本公司現有名稱之本公司全部現有已發行股票將繼續

為本公司股份所有權之憑證，並可有效作買賣、結算及登記用途。

因此，本公司將不會安排以本公司現有股票免費換領印有本公司新名稱之新股

票。更改名稱生效後，本公司將會以本公司之新名稱發行股票。

此外，待聯交所確認後，用於在聯交所買賣股份之本公司中英文股份簡稱亦將於

更改名稱生效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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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另行刊發公告，以知會股東股東特別大會之結果、更改名稱之生效日期

及於聯交所買賣股份之本公司新中英文股份簡稱。

股東特別大會

本公司將會舉行股東特別大會，供股東考慮並酌情批准更改名稱。一份載有更改

名稱相關資料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之通函，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股

東。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更改名稱」 指 建議將本公司英文名稱由「EYANG Holdings (Group)

Co., Limited」更改為「Tianli Holdings Group Limited」，

以及將本公司之中文雙重外文名稱由「宇陽控股（集

團）有限公司」更改為「天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本公司」 指 宇陽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 117），一間於

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

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股東特別大會」 指 將會舉行以供股東考慮並酌情批准更改名稱之本公司

股東特別大會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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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承董事會命

宇陽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郭凱龍

香港，二零一六年四月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即周春華先生、朱曉冬先生、郭凱龍

先生、蘇家樂先生及敬文平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朱健宏先生、梁

榮先生及徐學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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